
呼和浩特

编辑/王峻岭 牧兰 云艳 美编/康力 校对/云艳 一读/崔小红

2024年3月22日 星期五06

本报讯（记者 安娜 通讯员 马洁）为进一步提
升首府道路交通管理水平，创造良好交通环境，今
年以来，我市分批次陆续启用了 177套“电子警
察”设备抓拍违法停车行为。违法停车被“电子警
察”抓拍后，不会另行张贴违停告知单，而是会以
短信的形式通知到车主。

“你好，我收到了‘12123’发送来的违法停车的
短信通知，但在车窗上并未发现张贴有违法停车告
知单，这种情况是否要接受处罚，能否申请‘十分钟
违停免罚’？”3月20日上午，驾驶人乔先生致电市
交管支队法制科咨询。原来，3月19日上午，乔先
生因有急事，便将车辆临时停放在新城区海东路明
秀巷附近，几分钟后返回并驾驶车辆驶离。之后，
他便收到了违法停车的短信通知。对于自己违停
的交通违法行为乔先生并无异议，但由于并未看到
车窗上张贴有违法停车告知单，导致其未能及时知
晓情况并申请‘十分钟违停免罚’。接到乔先生的
咨询后，市交管支队法制科的工作人员通过乔先生
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的停车时间和驶离时
间，以及停车位置等信息，初步确认乔先生符合‘十
分钟违停免罚’的申请条件，而后指导其通过“内蒙

古交警服务号”微信公众号进行了免罚申请。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自今年1月6日我市第一

次启用“电子警察”抓拍违停行为以来，截止到 3
月 20日，陆续启用了共计 177套“电子警察”设
备。这就意味着，除民警现场执法对违停车辆依
法开具违法停车告知单外，177套“电子警察”也会
24小时不间断抓拍违法停车行为。需要注意的
是，违法停车被“电子警察”抓拍后，不会另行张贴
违法告知单，而是会以短信的形式通知到车主。
不论是现场执法，还是“电子警察”抓拍，符合条件
且 10分钟内主动驶离，并上报驶离结果的，可免
去违停违法处罚。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
情况都适用“10分钟违停免罚”。首先，每工作日
的早晚高峰（7时至9时，17时至19时30分）为不
适用“10分钟违停免罚”的时段。其次，还有 7种
情况不适用“10分钟违停免罚”情形：1. 当地交管
部门或者城市管理部门规定的禁止停车的区域、
路段、时段；2. 城区主干道、立交桥、高架桥、人行
横道、禁停区、公交站、消防通道、交叉路口、医院
门口、单位及小区出入口等法律法规禁止停车的
区域；3. 一个季度内因违停被记录1次（不含）以上

的；4.在车行道内双排停放的；5.在高速公路、城市
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6.违法停车妨碍道路通行造
成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7.违法停车造成交通事故
的。再次，还有不适用“10分钟违停免罚”的路段
有：1.城区高架路、快速路二环快速路主辅路、金海
路高架路、巴彦路高架路、哲里木——昭乌达高架
路、机场路主辅路；2. 城市主干道新华大街、中山
路、海拉尔大街、成吉思汗大街、大学街、学苑街、
鄂尔多斯大街、乌兰察布东西街、北垣街、腾飞路、
东二环路、丁香路、丰州路、展览馆东路、东影路、
兴安路、哲里木路、昭乌达路、呼伦贝尔路、锡林南
北路、石羊桥路、通道路、大南街、大北街、昭君路
等路段。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10分钟违停免罚”对于
每辆车每个季度只能使用一次。

交管部门提醒：目前，全市177套违停抓拍监
控摄像头运行正常，都已开始对违停车辆进行抓
拍，只要在监控范围内，停车后开启自动计时功
能，停车超过10分钟的车辆会被记录并上传到审
核环节，但堵车、交通事故等特殊情况超出停车10
分钟是不进行处罚的。

本报讯（记者 李娟）环卫工人不仅用双手
美化着城市，更用实际行动传递着正能量，他
们身上朴实的闪光点折射出每一名环卫工人
的高尚品格。

3月 21日凌晨，北控城市服务（呼和浩特
市回民区）有限公司的保洁员王金梅在教导队
路进行日常普扫作业时，听到有音乐声在空旷
的街道响起，环顾四周、循声寻去，发现一部手
机遗落在角落里。王金梅赶紧上前捡起手机
接通电话，得知是失主后，她告知了自己的所
在位置。随后，王金梅小心翼翼地将手机收
好，继续认真工作起来。大约半个小时后失主
赶来，见到失而复得的手机，便不住地向王金
梅说着感谢的话语。

拾金不昧，在环卫一线工人中已成为一种
常态，本以为只是日常工作中的一个小插曲，
但在当日9时左右，失主再次来到了教导队路
找到正在工作的王金梅，给她送上一箱牛奶表
示感谢。

对于王金梅来说，这只是一件小事，不需
要物质感谢，她再三推脱，表示帮助他人也是
环卫工作的日常而已，但是失主放下牛奶就离
开了现场。“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在清扫
过程中我们捡到钱包、手机都会第一时间交还
给失主。”看到失主送来的牛奶，王金梅心里感
到非常温暖。

本报讯（记者 安娜）在上学路上捡到 300元
现金后，大南街头道巷小学的王若丹、燕肖燃两
名同学毫不犹豫地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中，并
委托他们送还失主，上演了现实版的“我在马路
边捡到一分钱”。为表扬两名小学生拾金不昧
的高尚品德，近日，民警将特制的奖状和学习用
品颁发给两位同学，学校也号召广大师生向她
们学习。

3月 19日 7时 30分许，大南街头道巷小学六
年级一班的王若丹、燕肖燃两名同学相约上学途
中，在大召西夹道与新生街交叉路口附近的街边
捡到了卷成一团的300元现金。她们环顾四周未
见失主前来找寻，正巧看到了正在附近执勤的交
警。“把钱交给警察叔叔！”王若丹、燕肖燃异口同
声道，然后，相视一笑向交警跑去。

“警察叔叔，这是我俩在路边捡到的，失主一
定急坏了！”“警察叔叔，我们要去上学了，请您一
定还给失主！”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道。接过
300元的玉泉区交管大队景区中队民警张鑫进一
步询问清楚捡到现金的具体位置后，还细心记下
了两名小学生所在学校、班级和姓名，并承诺道：

“等叔叔把钱还给失主，就去学校把好消息带给
你们两位拾金不昧的‘小雷锋’。”

目送两名小学生安全离开后，张鑫不负重
托立即开始查找失主。顺利的是，他在两名小
学生捡钱处附近发现了一个监控摄像头。而
后，张鑫立即前往玉泉区大南街派出所，在该派
出所民警的配合下，顺利调取到了当天一早的

监控录像。经过仔细查看，确定就在当日7时20
分许，一名男子在附近停车后，从车上掉下了这
300元现金。随后，民警找到了仍停放在路边的
该车辆，又通过移车电话联系到了车主，将 300
元交还。

3月 20日一早，玉泉区交管大队景区中队
民警和玉泉区公安分局大南街派出所民警带
着两份小礼物和写着“拾金不昧好少年”的荣
誉证书来到大南街头道巷小学，对王若丹、燕
肖燃两名同学进行了表彰。大南街头道巷小
学的大队辅导员王璐得知两位同学拾金不昧
的先进事迹后，特意利用当天大课间休息时间
举行了表彰仪式，给王若丹、燕肖燃两名同学
颁发了奖状。

为进一步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中国石油内蒙
古呼和浩特销售分公司以培训示范站为依托，打
破区域限制，组织开展示范站经理提素赋能轮训
交流培训，不断探索人才共享新模式。

据悉，此次轮训交流培训涉及 2个阿米巴团
队及5个旗县管理团队，依托10个培训示范站，协
同互换优秀人才19人，培训内容涉及20余项。轮
岗交流培训每月轮换，“师傅送上门”提供自身宝

贵经验，员工向师傅讨教，与同事交流，着眼学习
一线优秀运营能力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新认知，
丰富经验、持续优化创新，提升分公司整体加油站
管理和服务综合水平。 （张红娟）

我市陆续启用177套“电子警察”抓拍违停

交管部门提醒：不贴违法停车告知单仍可能被处罚！

中国石油内蒙古呼和浩特销售分公司：

让人才在轮岗交流中互学互鉴

环卫工人捡到手机
“完璧归赵”

两名小学生捡到三百元现金交给警察叔叔

值得点赞！


